青岛西海岸新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2018年度部门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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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主要职责及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一、主要职责

根据《黄岛区机关事务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规定，西海岸新区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主要职责是：

（一）制定区有关机关后勤服务与管理工作的计划、规章制度、措施，并组织实施;

（二）协助做好全区党政机关有关会议、会务、接待等服务工作;

（三）承担区机关集中办公场所的综合管理和后勤服务工作；

（四）负责维护管理的机关办公场所的办公秩序、安全秩序等工作;

（五）负责管理的机关、事业单位办公用房的维修、维护和协调、分配等工作；

（六）负责全区公共机构节能的监督、管理、考核等工作;负责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公务用车配备、调配、使用、更新、报废及核定部分车辆编制等工作并组织实施；

（七）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承办工委区委、管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2018年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青岛西海岸新区机关事务管理局预算包括：局本级预算。
纳入青岛西海岸新区机关事务管理局2018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预算单位共1个，包括：

1、青岛西海岸新区机关事务管理局本级

   三、部门人员情况

青岛西海岸新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及机关车队共有行政编制0人，机关工勤编制0人，事业编制67人；实有在职43人。离退休16人，其中：离休 0人，退休16人。长期聘用人员0人。

第二部分   2018年部门预算编制及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一、2018年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青岛西海岸新区机关事务管理局2018年度收入预算14919.06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332.74万元。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4919.06万元，占100%，比上年预算增加332.74万元；我单位无政府性基金收入、其他收入以及上年结转的预算。

 我单位无非税收入来源。
二、2018年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青岛西海岸新区机关事务管理局2018年度支出预算14919.06万元，比上年增加332.74万元。包括：

1、基本支出1164.46万元，占支出预算7.8%，比上年预算增加190.1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959.31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374.09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198.06万元，比上年预算减少4.48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2.09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178.01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6.5万元，比上年预算减少1.5万元。基本支出预算增加的主要原因的是：根据财政局要求，2018年将精神文明奖和应休未休年休假补贴按2017年实际支付的金额（217.52万元）列入预算，而2017年预算中未体现。

2、专项资金13754.6万元，占支出预算92.2%，比上年预算增加142.64万元。增加的主要项目及原因是：

（1）新增东区社保大厅办公楼运行费项目170.8万元，增加原因：东区社保大厅办公楼运行原由社保自行管理，自2018年起由我单位下属单位管理。
（2）新增区公证处房屋租赁运行费项目147.37万元，增加原因：根据青西新财字【2017】66号文件，为区公证处新租办公用房，由我单位负担租赁和运行费。

（3）新增区群众工作中心和博益学院公寓租赁项目602.54万元，增加原因：根据青西新财字【2017】66号文件，为群众工作中心和志贤公寓（博益学院公寓）租赁房屋，由我单位负担租赁和运行费。
（4）新增以萨大数据研发总部租赁项目195.6万元，增加原因：根据青西新财字【2017】66号文件，为保障区大项目落地租赁此办公用房，由我单位负担租赁和运行费。

（5）新增政府信息化支撑平台用房租赁费及物业运行费62.76万元，增加原因：根据青黄政办字【2017】4号 ，同意租赁房屋用于黄岛区政府信息化支撑平台建设项目使用，由我单位负担租赁和运行费。

（6）新增调整南洋公寓费用项目71.88万元，增加原因：南洋公寓2016年搬迁，职工宿舍转移至迎宾馆，根据青黄财字【2016】519号文件，此次拨付2017年1-5月单身职工宿舍费。

（7）新增区纪委巡察机构经费项目101.5万元，增加原因：根据青黄财字【2017】192号文件，新成立监察委等单位，新租办公用房，由我单位负担租赁和运行费。

三、2018年部门 “三公”经费预算及增减变化原因说明

青岛西海岸新区机关事务管理局2018年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合计159.7万元，比上年减少1.25万元。其中：

因公出国（境）经费预算2万元，主要用于：领导因公出国（境）考察、学习等费用。比上年度减少1万元，主要原因：本着节约财政资金的原则，今年预算减少。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预算151.2万元，包括：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151.2万元，主要用于：公务车辆的燃油费、维修费、保险费等等。与上年度相同。

公务接待费预算6.5万元，主要用于：单位间学习、交流，提高服务质量以及加班工作餐费等。比上年度减少0.25万元，主要原因是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厉行节约。

另外，2018年安排培训费预算3万元，主要用于：工作人员培训、学习的相关费用。比上年度减少3.8万元，主要原因是我单位减少了外出培训，以内部培训为主。会议费预算0万元，与上年度相同。
四、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及其他费用。

 （1）办公费：11.55万元；
 （2）咨询费：4.5万元；
    （3）邮电费：2.5万元；

    （4）差旅费：5.3万元；

（5）因公出国（境）费用：2万元；

    （6）培训费：3万元；

    （7）公务接待费：6.5万元；

    （8）工会经费：5.26万元；

    （9）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51.2万元；

（10）其他交通费用：5万元；

（11）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1.25万元。
第三部分  其他需要公开的事项

 一、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根据区财政局关于转发青岛市财政局《关于公布青岛市2018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的通知》的通知（青黄财字[2018]153号），按照我单位2018年工作任务，2018年政府采购预算11029.52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货物类:共计24.62万元。

1、台式计算机2.9万元；

2
、便携式计算机1.2万元；

3、传真通信设备0.2万元；

4、复印机3.28万元；

5、激光打印机1.42万元；

6、家具用具7.94万元；

7、交换机0.04万元；

8、空调机组1.5万元；

9、录音笔0.1万元；

10、路由器0.04万元；

11、通用摄像机1万元；

12、投影仪0.7万元；

13、硒鼓、粉盒3.8万元；

14、移动硬盘0.5万元

（二）服务类:共计10931.46万元。

1、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85万元，车辆加油服务60万元；

2、车辆租赁服务759.1万元；

3、房屋租赁服务9708.26万元；
4、物业管理服务319.1万元。
（三）工程类:共计73.44万元。

    1、房屋修缮73.44万元。
二、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说明

	资产情况表

	
	
	2017年度
	
	
	金额单位：元

	项　　目
	行次
	数量
	价值

	
	
	年初数
	年末数
	年初数
	年末数

	栏　　次
	
	1
	2
	3
	4

	资产总额
	1
	—
	—
	56243950.42
	56098342.14

	一、流动资产
	2
	—
	—
	19171975.25
	21705731.44

	二、固定资产
	3
	—
	—
	37071975.17
	34392610.7

	  （一）房屋（平方米）
	4
	0
	0
	0
	0

	  （二）车辆（台、辆）
	5
	78
	67
	21393466
	19532201

	  （三）单价在50万元以上的设备（台、套…）
	6
	17
	17
	8740728.44
	8740728.44

	        其中：单价50万元（含）以上的通用设备
	7
	17
	17
	8740728.44
	8740728.44

	              单价100万元（含）以上的专用设备
	8
	0
	0
	0
	0

	  （四）其他固定资产
	9
	—
	—
	6937780.73
	6119681.26

	减：累计折旧及减值准备
	10
	—
	—
	
	

	三、长期投资
	11
	—
	—
	
	

	四、在建工程
	12
	—
	—
	
	

	五、无形资产
	13
	—
	—
	
	

	减：累计摊销
	14
	—
	—
	
	

	六、其他资产
	15
	—
	—
	
	


三、纳入预算绩效管理项目
    2018年度无纳入预算绩效管理项目。
    四、 部门出台的财政财务管理制度

    依据财政部门出台的制度规定建立健全单位财务管理制度。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由区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按现行管理制度，区级部门决算中反映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
二、上级补助收入：指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三、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包括事业单位收到的财政专户实际核拨的教育收费等。
四、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指事业单位附属独立核算单位按照有关规定上缴的收入。

六、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上级补助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等以外的各项收入。

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预计用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其他收入”等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八、年初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或项目已完成等产生的结余资金。

九、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照《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规定从非财政补助结余中分配的事业基金和职工福利基金等。

十、年末结转和结余：指单位按照有关规定结转到下年继续使用的资金，或项目已完成等产生的结余资金。

十一、基本支出：指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十二、项目支出：指单位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三、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十四、“三公”经费：指区级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差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十五、机关运行经费：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费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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